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签发人：马 科

汉住建函〔2025〕71号

对市六届人大六次会议第 239 号建议的答复函

郭琳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推进我市小区物业规范化管理的建议》（第

239号）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
正如您所述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，我市住宅小区数

量不断增加，物业管理重要性愈发凸显，广大群众对物业管理的

关注度很高，亟待改进和加强。为此，我们相继开展了整治物业

服务履约不到位、侵占业主公共收益等问题以及推进物业服务小

区等级评定，建立健全物业服务信用监管体系，以及配合发展和

改革部门指导各县区出台前期物业服务收费一费制改革等工作，

推动全市物业服务水平得到了一定提升。

您提出的意见建议对我市加强该方面工作有很好的借鉴意

义，结合您的意见建议，我们开展了以下工作：

一是加快推进立法。按照市人大立法计划安排，2024 年我

市启动了物业立法工作，由我局牵头起草《汉中市物业服务管理

条 例（草案）》，我局高度重视，抽调专人保质保量完成了前

类别：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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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草案撰写工作，并提交政府常务会议审定通过后报市人大法工

委，积极配合市人大法工委开展后续历次讨论、调研和审议工作。

目前，该条例更名为《汉中市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监督条例》，已

于 5月 28日通过省人大批准，自 9月 1日起施行。条例进一步

明确了各方在物业服务中的监督职责和义务，必将为我市物业管

理提供坚强的法治保障。

二是加强业务培训。坚持做到 3个围绕抓好业务培训，一是

围绕行业自律抓培训，指导市物业行业协会充分发挥行业自律作

用，加大协会企业培训力度，提升自律水平，今年以来，市物业

协会已相继开展物业管理、消防安全、社区综合治理等培训多起，

收到了良好效果。二是围绕重点工作抓培训，督促指导各县区住

建部门围绕全年物业管理重点工作，如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建设、

打通消防生命通道、骑手友好社区建设、物业领域专项整治等加

大政策宣传培训力度，全面落实规范物业管理各项要求，督促物

业企业正确履职、规范行为。三是围绕贯彻条例抓培训。根据省

人大批准情况，我市物业条例将于 9月 1日起正式施行，目前我

局已制定专门的培训计划，待条例执行后全面开展条例的宣传贯

彻和企业培训工作。

三是推进管理公开。物业管理信息公开是增进物业企业与业

主双方了解的重要手段，是加强群众对物业管理情况监督的重要

途径，是减少物业管理矛盾纠纷的有效措施。为增加物业服务透

明度，我局专门制定了物业服务等级标准，指导各县区全面完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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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物业服务等级评定工作，明确了各等级的服务标准和内容，配

合市发改委执行各等级收费标准。按照评定要求，由各县区在被

评定小区公开评定结果。同时，组织各县区指导物业企业大力推

进四公开四提升，四公开是公开物业项目人员配置和相关投诉电

话、公开物业服务内容和标准,公开公共收益内容和收支明细,公

开合同履行自评报告。四提升是提升规范物业服务行为，提升小

区环卫绿化水平，提升设施设备运行维护更新能力，提升物业从

业人员从业素质。目前这项工作正在开展，相信在广大群众的监

督支持下，在各级各部门的重视推进下必将有效改善我市物业管

理环境，提升管理水平。

衷心感谢您在百忙之中对我市物业管理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

欢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和建议。

附件：人大代表建议答复函征求意见表

汉中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2025年 9月 23日

（联系人：郭苗 联系电话：0916-253100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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